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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空間使用規範 

2025.09.18 版 

壹、制定目的 

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培育新媒體產業人

才為主要宗旨，提供專業影音製作設備及多功能場地空間，以支持青年人才

培育與產業發展。為規範本中心空間之使用程序，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特訂

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貳、使用範圍、營業時間及借用方式 

一、本中心提供之使用服務包含多功能空間及相關專業設備與器材(詳如附件

一)，供申請單位辦理會議、培訓、影音製作等用途。本中心使用空間範

圍包括： 

（一） 多功能空間。 

（二） 「好熱迪」會議室。 

（三） 「大努殿」會議室。 

（四） 「錢粿」影音創作室。 

（五） 「想溫心」影音創作室。 

二、本中心營運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六，上午 09:00 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30，週日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原則上不提供空間使用服務。下列期

間暫停受理場地使用申請： 

（一）春節假期。 

（二）國定假日（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 

（三）因天災或其他突發事件而公告之停止上班日。 

（四） 本中心場地設施維護、檢修或政策性調度期間。 

三、如有場地使用諮詢或申請前場勘需求，請於以下時間來電聯繫本中心預約

專線：週一至週六，上午 09:00 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30，預約專

線：07-7990829。 

四、每次使用以 3小時為 1基數時段，未滿 3 小時者亦以 1基數（3 小時）

計算。 

參、使用資格 

一、本中心場域開放予一般民眾、團體及高雄市政府各局（處）依規定借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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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媒體人才培育相關之講座、會議、課程、直播、拍攝或錄影等活動 。 

二、符合免費使用資格對象及使用時數說明： 

（一） 高雄市政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單位，府內所轄申請單位每月得免費

使用場地總計 7基數 ，早可於於使用日前 60 個日曆天內提出申請。 

（二） 設立登記於高雄市之機關團體，包含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政府機關、

企業機構、學校及其所屬社團等 （不含政及及政團團體），申請單位

每月得免費使用場地總計 7 基數，早可於於使用日前 30 個日曆天

內提出申請。 

（三） 個人具備以下任一資格者於免費使用： 

1. 15 至 35 歲之青年，且於高雄市就學、就業或設籍者（需具相關

證明），每月得免費使用場地總計 7基數，早可於於使用日前 30 

個日曆天內提出申請。 

2. 已取得「新媒體行銷管理師」認證者，曾參加高雄市政府或本中

心所舉辦／指導之新媒體培訓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者。申請人

每月得免費使用場地總計 7 基數，早可於於使用日前 30 個日曆

天內提出申請。 

3. 青年局青年事務委員或青年局志工，申請人每月得免費使用場地

總計 7基數，早可於於使用日前 30 個日曆天內提出申請。 

4. 在高雄就學、就業或設籍高雄之個人 ，申請人每月得免費使用場

地總計 4基數，早可於於使用日前 30個日曆天內提出申請。 

三、為確保資源分配公平，申請免費使用者 ，符符合使用資格條件外 ， 需符

合下列活動規範： 

（一） 於本中心辦理之活動不得收取報名費、材料費、講師費、空間分攤費

或任何形式之費用（包含變相收費如捐款、導購等行為）。 

（二） 於本中心辦理之活動性質應與本中心業務職掌符合，且為非營利性

活動。 

四、如申請人為本府青年局認定之合作單位 ，且活動具公性性質，並且內未未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原則 ，其活動得個個內內未，行行議定使用條件與

費用，不受上述規範限制。 

五、當申請人不符合本中心免費使用資格時，仍得依本中心使用收費標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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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申請，並應於使用日前 30 個日曆天內完成申請手續。本中心將依空

間於用情形進行審核，並保有早終核准與否之權利。 

肆、使用申請程序 

一、使用申請人應於本中心官方網站填寫《空間及器材使用申請表》（如附件

三），並完成線上預約程序，方個為正式提出申請。 

二、申請完成後，本中心將進行審核並以電子郵件（kybktv@gmail.com）通知

審核結果。經本中心審核通過者，始得保留場地使用權。為確保作業順利，

申請人應隨時留意審核進度與相關時程： 

（一） 申請人須於使用日前至少 10 個工作天完成申請程序，並應於使用日

前至少 3個工作天主動來電（07-7990829）聯繫本中心，確認空間預

約結果。 

（二） 為維持 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營運

品質與永續發展，本中心空間設管理費機制。申請人須依本中心公告

之收費標準繳納使用費，方得使用空間。 

伍、收費方式 

本中心空間管理費係指因應使用相關器材設備及場地清潔維護等酌收之費

用。 

一、收費標準： 

（一） 錢粿、想溫心(影音創作室)每 1基數空間管理費為新臺幣 600 元整。 

（二） 好熱迪、大努殿(會議室)每 1基數空間管理費為新臺幣 500 元整。 

（三） 多功能空間每 1基數空間管理費為新臺幣 1,200 元整。  

二、若活動逾時使用場地，依下列標準加收費用： 

（一） 逾時超過 1 小時以內（含），加收 0.5 基數時段費用。 

（二） 逾時超過 1 小時至 2 小時以內（含），加收 1 基數時段費用。 

（三） 逾時超過 2 小時者，個同新增時段，依實際使用時間行行計費。 

三、如逾時造成其他單位使用權性受損，本中心保有拒絕延長之權利。 

陸、付款方式 

一、申請人應早遲於使用日至少 10 個工作天前完成全額付款，並應主動來信

至本中心電子信箱（kybktv@gmail.com），提供以下資訊包含(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匯款日期、匯款金額、匯款憑證（匯款成功畫面截圖、ATM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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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憑單拍照）、匯款銀行及帳號末 5 碼)，以利本中心進行帳款核對與確

認。本中心於收到申請人來信所附匯款資訊確認無誤後 5個工作天內完成

款項核對並以電子郵件（kybktv@gmail.com）通知審核結果。經本中心審

核通過者，始得保留場地使用權。未依期限完成付款者，其申請個為無效，

本中心保留重新開放空間之權利。 

二、逾時所產生之加收費用，應於當日活動結束匯款繳清，逾期未繳者，本中

心有權暫停後續空間使用權並不受理未來使用申請。 

柒、取消與退款機制 

一、申請人如欲取消空間使用，應於原訂使用日至少 3 個工作天前，以電子

郵件通知本中心提出申請。經本中心確認取消後，將退還申請人所繳納之

全額費用（100%）。並於 45 個工作天，退還申請人繳納之匯款費用。 

二、未於前開期限內提出取消申請者且未如期使用空間，個為自動放棄使用權

利，本中心將不予退還已繳費用，亦不接受延期或補償之要求。 

三、因天然災害、政府政策調整或其他不於歸責於申請人之不於抗力因素，致

使空間無法如期使用 ，申請人得延期一次（須於通知日起三個月內重新預

約）或申請全額退費。 

四、退款若涉及匯款轉帳手續費，本中心合作銀行帳戶者免收手續費，非合作

帳戶之手續費由申請人自行承擔。 

捌、使用方式及空間押金 

經本中心審核通過，使用日當天請攜帶以下資料至本中心辦理手續 ，並依附

件二各使用空間押金收費標準辦理： 

一、申請人為本府單位於免付押金，但需檢附市府員工證提供審查；申請單位

對象為團體或個人者，需檢附個人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等擇一) 、

押金以及審核通過之紙本申請表。 

二、申請人應為實際使用者本人或代表之合法單位，不得以他人名義或委託第

三方代為申請。若經查明申請人與實際使用者不符，或涉及虛偽陳述，個

為不實申請，本中心有權立即取消該場次之使用資格，並不予退費，相關

後果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三、機關團體及一般民眾當天至本中心現金繳納押金，繳納完畢後本中心工作

人員會同申請人 ，雙方一同進行空間、設備確認並立立結結書（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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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本中心所提供之空間、設備及器

材。使用完畢後，應主動會同本中心工作人員進行檢查，檢查完畢後始退

還個人證件及押金。若有使場地空間、設備或器材毀損、短少、故障等申

請人應負完全損害賠償責任。 

玖、使用規範 

一、申請單位及實際使用者所舉辦之活動內未，不得違反法律、行政命令、公

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亦不得以非法目的或不當方式使用本中心空間及設備。

申請單位應遵守中華民國現行法令及國際網際網路使用慣例。 

二、申請人於領取器材時，應主動檢查器材是否完整、功能是否正常；使用完

畢後，應主動告知本中心工作人員，由本中心進行歸還點交與狀況確認。

若於使用期間發現場地或設備有毀損、短少、故障等異常，申請人應立即

通報現場人員，不得隱匿或規避責任。如未通報而造成損害擴大者，仍應

負全額賠償責任。 

三、若要使用自備之電器設備，須經本中心同意；如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使用

自行攜帶之電器導致本中心器材毀損，需付賠償責任。 

四、申請人因活動內未引發任何著作權、商標權、肖像權等爭議或訴訟，應由

申請人自行負擔全部責任；如本中心因此受有損害或遭第三方求償，申請

人應全額賠償相關費用與損失。 

五、若有下列任一情形，本中心有權不予核准申請；如已核准，亦得立即終止

其使用權利，並要求申請人於 6個月內不得再次提出使用申請： 

（一） 申請內未與實際活動不符或提供不實資料。 

（二） 節目或錄製內未有非法、猥褻、暴力、血腥、政團煽動、歧個、廣告

推銷或其他違法營利行為。若經發現內未不當或違反法律者，本中心

有權立即終止場地使用。 

（三） 不當使用本中心之設備、資料庫、網站資源、影音製作軟體等技術資

源。 

（四） 未經本中心許於，從事商業交易、招商活動、廣告贊助、商品銷售或

其他營利行為。 

（五） 現場發表具強烈政團、宗教偏見或煽動性言論，影響公共秩序或場域

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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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過程中有損害中心空間、設施、設備之行為或未善盡使用期間之

維護責任。 

（七） 活動內未涉及侵害第三人之權性，包括但不限於人格權、商標權、著

作權、隱私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八） 申請單位或其相關成員有明顯爭議事件，或曾違反本中心空間使用

規定，經本中心或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不當或管理缺失者。 

以上，本中心亦得個違規情節，保留依法追究之權利，並得報請主管機關

或執法單位協助處理。本中心保有對違規事實之早終認定、解釋及處理

之權利，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拾、資訊安全維護條款 

為維護本中心資訊設備與網路系統之安全，所有申請人於使用本中心相關資

通資源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申請人應依本中心指定之方式連接及使用網路服務，不得擅自接入

自備電腦、通訊設備或其他網路裝置。 

（二） 嚴禁私自架設有線或無線網路設備（如路由器、熱點分享器等）以進

行任何形式之網路連線。 

（三） 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使用本中心有線網路及 WiFi 網路。 

（四） 經本中心同意取得本中心網路通行碼者，應妥善保管，避免他人知

悉。 

（五） 使用本中心設備應取消資通系統、瀏覽器之密碼自動記憶功能，避免

密碼遭截取或竊用。 

（六） 不得於本中心設備私自安裝應用軟體。 

（七） 不得透過本中心網路或設備連線至已知或疑似具有資安風險、惡意

內未之網站（如：釣魚網站、非法下載站等）。 

（八） 使用本中心電腦設備應隨時配合更新作業系統、應用程式漏洞修補

程式及防毒病毒碼等。 

拾壹、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中心影音創作室禁止飲食、攜帶寵物及於能汙損器材、空間之物

品。 

（二） 本中心多功能空間及會議室於進行飲食，但禁止攜帶寵物及任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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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汙損器材、空間之物品。於本中心多功能空間及會議室進行飲食

者，請自行清運垃圾，並於歸還前將空間清潔完畢。 

（三） 請勿進入非使用之空間及工作人員辦公室。 

（四） 本中心之公共通道、走廊及緊急逃生出口應隨時保持暢通，嚴禁堆放

任何物品或設備阻塞動線。 

（五） 本中心因業務紀錄與推廣需求，得於申請人或單位使用空間與設備

期間，進行現場活動側拍、攝影或錄影。其所取得之影像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照片、影音、畫面截圖等），得用於本中心業務成果保存、

活動紀錄、政府專內成果呈報、非營利宣傳推廣及對外公開展示用

途。 

（六） 若遇特殊狀況臨時更動，本中心保有更改或取消場次之權利。（若取

消將安排退款事宜） 

（七） 本中心使用公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中心行行公告、補充規定或相

關管理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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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使用空間及設備說明 

空間/坪數 用途 配置設備 空間照片 

大努殿 

（會議室） 

2.8坪 

會議交流 

建議人數：5~7人 

6人會議桌椅 

55"電個 

 

好熱迪 

（會議室） 

2.8坪 

 

錢粿 

（影音創作室）3.6坪 
Podcast 錄製、錄影

直播，綠幕去背影像

合成錄製。 

建議人數：3~5人 

混音器、攝錄影

機、監聽耳機、 

導播機、心型指向

麥克風、55"電個 

(錢粿配置兩張休

閒座椅，適合訪談

使用) 

 

想溫心 

（影音創作室） 

3.6坪 

 

多功能空間 

36.8坪 

講座辦理 

活動表演 

建議人數： 30~60

人   

2 台投影機、LED 虛

擬攝影棚螢幕 

桌子、椅子、移動式

音箱 

 

附件二：空間使用押金收費標準(單位：新臺幣) 

空間 多功能空間 
好熱迪 

（會議室） 

大努殿 

（會議室） 

錢粿 

（影音創作室） 

想溫心 

（影音創作室） 

押金 3,000元 1,000元 1,000元 3,000元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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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代表立章 

附件三：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空間及器材使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機關 

(個人申請免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職稱／姓名) 
 使用歷史 

□ 首次申請使用 

□ 再次申請使用 

單位主管立章 

(個人申請免填) 
 使用方式 

□ 申請免費使用 

□ 申請付費使用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歸還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聯絡電話  信箱  

使用人數  

使用目的 

(簡述 50 字內) 

 

 

 

 

 

 

 

 

使用空間 

□多功能空間，請提供以下資

料 

*使用目的與活動流程-申請時

一併檢附 

*活動參與者名單-活動 7天前

提供 

□會議室 1(好熱迪) 

□會議室 2(大努殿) 

□影音創作室 A(錢粿) 

□影音創作室 B(想溫心) 

執行內未 

與上架通路 

□屬未開放活動、創作，無宣傳方式 

□於配合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相關廣宣露出 

□頻道或預計拍攝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心審核 

1. 是否核准申請： 

□同意，免費申請 

□同意，付費申請，費用共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中心洽詢專線：07-7990829 

洽詢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 至 12：00 13：30 至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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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 

器材 
□是(請勾選下表需要使用的器材)     □否 

使用用途 拍攝 錄音 活動辦理 

使用器材 

及數量 

□ 相機 Sony a6600 + 

Sony 18-135mm kit鏡

頭____ 

□ Sony 移動式專業攝

錄影機____ 

□ Sigma 24-70mm鏡頭

____ 

□ 相機指向性麥克風

____ 

□ 無線領夾麥克風套

組(１對１) ____ 

□ 攝影補光燈(含錄影

提籠)___ 

□ 監看螢幕(含錄影提

籠)___ 

□攝影棚燈組(含燈腳

架)____ 

□ 藍牙手把桌上型腳

架____ 

□ HDMI 無線圖傳____ 

□ 三軸穩定器____ 

□ 錄影油壓三腳架組

____ 

□ 電動滑軌____ 

□ 四路訊號直播導播

機____ 

□ 廣播直播級別

混音器____ 

□電未式心型 指

向麥克風____ 

□ 監聽耳機____ 

□ 電個遙控器____ 

□ 冷氣遙控器____ 

□ 投影機遙控器____ 

□ HDMI 線____ 

□ 55”電個＋電個移動立架____ 

□大型附拉桿移動擴音器(音箱)____ 

□ 肩背式移動擴音器(音箱)____ 

□ Type C 轉 USB轉接器(電腦轉接

專用) ____ 

□ 房間磁扣 ____ 

□長桌_______ 

□椅子_______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前 使用後歸還 

器材空間是否正常 

□是 

□否(請說明異常部分) 

_____________ 

申請人立名 

 

 

器材空間是否正常 

□是 

□否(請說明異常部分) 

_________________ 

中心人員立名 

 

 

 

確認收取資料 

□身分證 □健保卡  

□駕照 

□其他______________ 

中心人員立名 

 

確認領回資料 

□身分證 □健保卡  

□駕照 

□其他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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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

________________元 

□押金

________________元 

*請愛惜並善盡保管及維護使用責任。 

*使用前後請確實檢查器材狀況，若有異常請即時向中心人員反映，使用後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空間及器材於使用時段前請確實復原空間及相關配件收納，並告知中心人員會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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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空間及器材使用結結書 

 

一、申請單位/申請者已確認填妥「空間及器材使用申請表」並已詳讀且同

意遵守「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空間使用規範」各項規定。 

二、玆申請於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使用 K-TV 高雄新媒體人才培育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空間及器材相關設備，將遵守本中心使用公約相關一結

規範，妥善維護空間環境及器材設備，並保證於活動結束後將使用空間

整理乾淨且恢復原狀。空間使用期間，人身安全自行負責，若有違反規

定，符停止使用權利，同意負擔所有損害賠償之責任。 

三、申請單位/申請者使用本中心空間及設備時，若有設備損壞或未恢復空

間之情形，同意於七日內修(恢)復或照價賠償。 

 

申請單位/機關(個人申請免填)： 

                                        （戳印） 

申請人姓名： （立章）  

身分證字號/營業人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